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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 陕财办案〔2024〕4 号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261 号建议的复函

韩永安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刑事法律援助补贴工作的建议》（第 261

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涉及财政事项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省法律援助经费和法律援助补贴管理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我省财政部门与司法行政机关积极配合，履职尽责，

开拓创新，真抓实干，依据中央和省上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

要求，不断修订完善我省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办法规定，加大经费

保障力度，法律援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，为维护困难群体合法权

益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一是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体制机制建设。根据中办、国办文件

精神，2019 年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完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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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，2020 年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又

下发《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法律

援助被列入全省民生工程项目，省财政厅作为联席会议成员单

位，根据职责分工，积极参与制度建设和相关调研，多次在省上

制定的法律援助工作法规条例中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。

二是法律援助经费和补贴管理保障制度逐步完善。为保障我

省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，规范法律援助经费管理，加强法律援

助经费使用监督，充分调动法律援助工作者积极性，更好服务人

民群众法律援助需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《陕

西省法律援助条例》以及财政部、司法部印发的《中央补助地方

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精神，按照我省经济社会发

展水平和规范性文件 5年调整等相关规定，分别于 2005 年、2010

年、2014 年、2018 年、2023 年五次制定、修订和完善我省法律

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，并且建立法律援助补贴动态调整机制。

尤其是 2023 年 7 月我厅联合省司法厅修订出台的《陕西省法律

援助补贴办法》，是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颁布实施

后，根据法律援助法中有关内容的变化，结合近年来我省经济社

会发展水平，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调研的基础

上，规范法律援助补贴管理，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，极大

地调动了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者的积极性，得到了省市县三级法律

援助机构的肯定。在经费保障上，2023 年初，我厅将省级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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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助补贴资金从 2022 年之前的每年预算安排 800 万元，提高至

每年预算安排 1600 万元。同时我厅积极争取中央法律援助补助

资金，2023年中央和省级法律援助补助资金达到4415万元以上，

2024 年中央和省级法律援助补助资金达到 4600 万元。

三是法律援助保障机制成效明显。通过省市县三级财政的不

断投入和司法行政机关的督导，截至 2023 年底，全省市县 118

个法律援助机构全部建成。重点地区、行业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

和社区村组联络点 2.16 万个，形成了以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“五

位一体”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，以村组、社区法律援助工作联

络员为补充，纵向到底、横向到边、覆盖全省的法律援助组织网

络体系，确保为有需求的困难群众就地、就近、及时提供法律援

助服务。据统计，2023 年全省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49102

件，授援人合计70091 人，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合计62318.23 万

元；全省法律援助咨询总数 482005 人次，来访咨询人数合计

12417 人次，通过“12348”专线咨询 269543 人次；全省办理刑

事法律援助案件 28080 件，其中通知辩护案件 27312 件，占刑事

案件 97.30%，强制医疗通知代理案件 16 件；接受民事法律援助

申请案件 21959 件。

二、关于建议涉及财政事项的答复

近年来，在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上，省财政积极争取和筹

措资金，加大投入力度，督导市县财政落实保障责任。据统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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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，省市县三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经费合计投入12702.58 万

元，较 2022 年的 11550.85 万元增加了 1151.73 万元，有力保障

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。我厅每年组织政法转移支付检查考核

时，一并将法律援助补贴经费纳入检查范围，2022 年至 2023 年

我厅连续两年将中央和省级法律援助补助资金作为重点绩效考

评项目。从考评检查和资金保障情况看，我省法律援助经费保障

和管理水平虽有较大提高，但随着案件量的增加，部分财政困难

的县区经费仍有一定缺口，个别县区财政安排法律援助补贴经费

预算不足，有的县区司法局和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按规定时间发放

法律援助办案补贴。对此问题，我们都向市县相关部门进行了反

馈，提出了明确整改要求。

关于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兑现不到位、

不足额、不及时、不畅通以及挤占、克扣、挪用法律援助补贴经

费问题，在 2024 年我厅开展的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检查中，我们

已作为一项重点检查内容，对检查发现此类问题的，要求予以纠

正和限期整改。

关于您在建议中提出的“由省财政厅、省司法厅设立法律援

助案件补贴专项账户，办案补贴不再政府一级一级的往下发放，

由省直接下发给律师事务所或办案律师个人”的建议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十二条规定“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组

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，支付法律援助补贴”，司法部、财政部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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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》（司发通〔2019〕27 号）

第一条明确“法律援助补贴，是指法律援助机构按照规定支付给

社会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社会组织人员等法律援助事项

承办人员所属单位的费用”。根据以上两个文件关于法律援助补

贴支付的方式规定，一是省财政厅或省司法厅不能直接负责支付

法律援助补贴，二是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应由法律援助机构支

付给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的所属单位，再由其单位支付给法律

援助工作者本人，而不能直接支付给法律援助人员。

下一步，省财政厅将认真贯彻执行新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法律援助法》，加强宣传力度，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

平。一是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力度，逐步加大省级财政补助投

入，进一步向边远地区、财政困难地区倾斜。二是落实好《陕西

省法律援助补贴办法》，督促市县财政夯实经费保障责任，加大

预算支持力度。三是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的管理。2024 年

对市县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的基础上，将

2023 年法律援助补助经费保障情况作为重点检查调研内容，督

促各级管好用好经费。四是联合省司法厅指导市县两级制定符合

当地实际的法律援助补贴管理实施办法或细则，加强监督检查，

确保法律援助补贴资金及时兑现到位。同时，鼓励通过政府购买

服务方式，积极筹划建立法律援助基金，吸纳民间资金投入法律

援助事业，调动社会律师积极性，支持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，



拓展法律援助项目，推动我省法律援助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，希望您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财

政工作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4 年 6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：宋 海 电话:029-68936402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人代选公委办公室，省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。

陕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 年 6月 12 日印发


